
重庆市涪陵区民政局文件
涪陵民政发〔2026〕7号

重庆市涪陵区民政局

关于同意重庆市涪陵区正平金融调解

服务中心变更有关事项的批复

重庆市涪陵区正平金融调解服务中心：

你中心报送的关于变更有关事项的申请及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核准申请，同意重庆市涪陵区正平金融调解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由刘恩举变更为肖晓刚；住所变更为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19号品鉴硅谷园2栋3层。

你中心接此批复后，请及时到有关单位办理相应的变更事宜。

    此复 

                          重庆市涪陵区民政局

                           2026年1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司法局。

重庆市涪陵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6年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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